
立法會CB(2)1101/05-06(01)號文件  
 

立法會當值議員  
就監管體育機構以確保公帑運用得宜的問題  

與泳濤會舉行會議  
 

 
  立法會當值議員王國興議員和李國麟議員，以及應邀出席議

員涂謹申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和霍震霆議員曾於 2006年 1月
3日會晤泳濤會 (下稱 “申訴團體 ”)。  
 
2.   政府在會議前向申訴部提供的背景資料載於附錄。  
 
 
申訴團體在會議上表達的意見  

 
3.   在會議席上，申訴團體向議員提出申訴的內容，主要是有關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下稱 “泳總 ”)取消申訴團體的跳水運動員參賽澳門
東亞運動會的資格，以及泳總取消泳濤會會籍兩項事宜。  
 
4.   就有關申訴泳總的事宜，議員當時已向申訴團體解釋，推動

香港的體育發展主要由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下稱 “港
協暨奧委會 ”)負責，港協暨奧委會及其轄下的體育總會均為非政府組
織，擁獨立自主權。而在立法會申訴制度下，議員接受並處理市民對

政府措施或政策不滿而提出的申訴，有關申訴團體申訴泳總取消跳水

運動員參賽資格及泳會會籍兩項事宜，乃屬泳總與其屬會之間的糾

紛，並不是立法會申訴制度下可能處理的問題。  
 
5.   申訴團體亦在會晤議員時亦指出以下政策上的問題，希望議

員關注及跟進，包括：  
 

(a) 民政事務局在撥出公帑資助各項體育運動後，卻對體育界種
種流弊缺乏監管；  

 
(b) 泳總在開除屬會會籍方面的程序上不公平；及  
 
(c) 政府往往會優先給予體育總會屬會的會員租用公眾康體設

施，對非屬會的組織不公平。  
 
 
政府當局的回覆  

 
6.   議員囑咐本秘書處致函民政事務局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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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出公帑的監管問題  
 
7.   民政事務局其後回覆向議員展示，過往 3年給予港協暨奧委會
的撥款數字，分別為：  
 

2002/03年度  – 2,752,000元  
2003/04年度  – 2,919,000元  
2004/05年度  – 2,919,000元  

 
8.   有關撥款主要用作資助港協暨奧委會的經常性開支，例如員

工薪酬、辦事處租金、行政開支和奧林匹克精神推廣活動的部分支出。

以 2004/05年度為例，港協暨奧委會獲資助的項目分別為：  
 

員工薪酬  – 1,796,000元  
辦事處租金  – 146,000元  
行政開支  – 275,000元  
活動開支  – 702,000元  

 
9.   而過往 3年給予港協暨奧委會屬下體育總會的撥款總額如下： 
 

2002/03年度  – 前康體發展局撥款 74,433,830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撥款 24,290,000元  
 
2003/04年度  – 前康體發展局撥款 71,979,720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撥款 18,790,000元  
 
2004/05年度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撥款 128,600,000元 *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體育資助辦事處由 2004年 4月

起，負責統籌全部撥款予港協暨奧委會屬下體育總會 ) 
 
10.   為確保撥款運用得宜，港協暨奧委會每年初須要提交預算，

民政事務局會根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訂下的指引審批。在運作上，港

協暨奧委會會先行墊付支出，然後每兩個月一次遞交單據申報支出。

當局核實單據後，以實報實銷方式，將款項撥予港協暨奧委會。  
 
11.   民政事務局亦表示，選派運動員參加各個國際性運動會是港

協暨奧委會及其下各體育總會的職責，所以跳水運動員是否認可及具

備參加 2005澳門東亞運動會的資格，全屬港協暨奧委會及泳總的範
疇。民政事務局只是依據審批準則，撥款給港協暨奧委會組織運動隊

伍參加是次東亞運動會。  
 
12.   至於個別體育總會的撥款，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會先詳細研究

每一個總會的全年業務計劃，決定撥款數目，和訂定有關撥款的服務

指標，並與有關總會簽署一份根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訂下的指引擬定

的服務合約。為有效監管有關撥款的運用，總會須要定期遞交進度報

告及經核實的年終報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體育資助辦事處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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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巡視總會所舉辦的活動，並根據總會遞交進度報告，檢討有關總會

的活動計劃。  
 
就開除會籍提出上訴  
 
13.   至於泳總在開除屬會會籍方面是否設有適當的上訴機制。據

民政事務局的回覆，根據泳總的組織大綱及章程第 15條及 16條，泳會
對開除會籍是設有上訴機制的。由於總會是獨立自主的團體，只要其

按章行事，政府是不應該亦無權干預其會務。  
 
使用公眾康體設施的優先次序  
 
14.   至於申訴團體指在使用政府的康體設施上，政府會優先給予

體育總會屬會的會員租用，就此政府回覆，在使用公眾泳池方面，個

別公眾人士可在泳池開放期間，前往公眾游泳池繳費入場，使用未被

租用的泳池設施，無需預訂。至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處理團體申請

租用泳池設施作游泳比賽或訓練用途方面的優先次序，按現時的公眾

游泳池訂場程序，署方會優先辦理體育總會及其屬會的租用申請，然

後才處理其他機構的租用申請。  
 
 
議員的關注及指示跟進  

 

15.   有議員表示，接到體育屬會或會員對其所屬總會的投訴日漸

增多，故議員關注體育總會在開除屬會會籍及在選派運動員出席國際

比賽方面的透明度是否足夠，是否設有上訴機制，及政府是否應加強

其監管角色。此外，處理個案的議員亦認為應跟進政府在撥出資源予

各體育總會後，應否加強其監管責任的問題。故議員指示將上述意見

轉交由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作政策上的討論。  
 
 
 
立法會秘書處  
申訴部    
2006年 2月 8日  
 






